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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行及附

属公司（“本集团”）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

告全文。 

2.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摘要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3.本行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3年 8月 25日审议通过了

2023年半年度报告和业绩公告。出席会议应到董事 16 名，亲自出席

董事 16 名。 

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5.2023 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普通股和优先股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通银行 601328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03328 

境内优先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行优1 360021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何兆斌（董事会秘书、公司秘书）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188号 

电话 86-21-58766688 

电子信箱 investor@bankcomm.com 

邮编 200120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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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团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20 年 12 月修订发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新保险合同准

则”）。新保险合同准则修订的方面主要包括：1.调整保险服务收入确

认准则；2.修订保险合同负债计量方法。本项会计政策变更未对本集

团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根据新准则的衔接规定，本

集团对财务报告进行了追溯调整并按新保险合同准则要求重新编制

2022年各期财务报告，本半年报摘要 2022 年相关数据已根据追溯调

整后的财务报告重新列报。报告期末，本集团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

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增减(%) 

2021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37,155 130,912 4.77   133,895 

利润总额 49,674 45,642 8.83 46,588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46,039 44,052 4.51 42,0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
1 45,668 43,921 3.98 41,7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23) 89,109 (105.75) (112,743) 

基本及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元）
2 

0.57 0.55 3.64 0.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人

民币元）
1，2 0.57 0.54 5.56 0.54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813,360 12,991,571 6.33 11,665,757 

客户贷款
3 

7,795,705 7,294,965 6.86 6,560,400  

负债总额 12,758,461 11,958,049 6.69 10,688,521 

客户存款
3 

8,579,598 7,949,072 7.93 7,039,777 

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1,043,083  1,022,024 2.06 964,647 

总股本 74,263  74,263  -  74,263  

每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

人民币元）
4 11.69 11.41 2.45 10.64 

主要财务指标（%）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变化 

(百分点) 

2021 年 

1-6 月 

年化平均资产回报率 0.69 0.73 (0.04)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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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化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 

10.16 10.47 (0.31) 10.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年化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
1，2 10.07 10.44 (0.37) 10.86 

净利息收益率
6 

1.31  1.53  (0.22) 1.55  

成本收入比
7 

29.22 29.31 (0.09) 26.54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变化(百分

点)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不良贷款率
8 

1.35 1.35 - 1.48 

拨备覆盖率 192.85 180.68 12.17 166.50 

拨备率 2.60 2.44 0.16 2.46  

资本充足率
5 

14.57 14.97   (0.40) 15.45 

一级资本充足率
5 

11.86 12.18   (0.32) 13.0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5 

9.84 10.06   (0.22) 10.62 

注： 

1.按照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08)》要求计算。 

2.按照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2010 年修订）要求计算。 

3.客户贷款不含相关贷款应收利息，客户存款包含相关存款应付利息。 

4.为期末扣除其他权益工具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股东权益除以期末普通股股本总数。 

5.根据银保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计算。 

6.年化利息净收入与平均生息资产总额的比率。 

7.根据业务及管理费除以营业收入计算，同期比较数据已根据当期列报口径进行了重述。  

8.根据银保监会监管口径计算。 

（二）普通股股东总数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普通股股东总数325,945户，其中：A股295,155

户，H股30,790户。 

报告期末，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1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减

（股） 

期末持股数量 

（股） 
比例(%) 

股份

类别 

质押或

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 13,178,424,446 17.75 A股 无 

国家 

– 4,553,999,999 6.13 H 股 无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

公司
2,4
 

– 14,135,636,613 19.03 H股 无 境外法人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
3,4
 

– 3,105,155,568 4.18 A股 无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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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33,333,332 11.36 H 股 无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

有限公司
4,5
 

1,982,003  7,708,596,852 10.38 H股 未知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 
– 1,891,651,202 2.55 A股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89,173,360 1,257,458,070 1.69 A股 无 境外法人 

首都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 1,246,591,087 1.68 A股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
 

– 808,145,417 1.09 A股 无 国有法人 

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5
 

– 745,305,404 1.00 A股 无 国有法人 

一汽股权投资（天津）有

限公司 
– 663,941,711 0.89 A股 无 国有法人 

注： 

1.相关数据及信息基于本行备置于股份过户登记处的股东名册及股东向本行提供的资料。 

2.根据本行股东名册，汇丰银行持有本行H股股份13,886,417,698股。汇丰银行实益持有股份数量比本行股

东名册所记载的股份数量多249,218,915股，该差异系2007年汇丰银行从二级市场购买本行H股以及此后获

得本行送红股、参与本行配股所形成。该部分股份均登记在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名下。 

3.含社保基金会国有资本划转六户持有的1,970,269,383股本行A股股份。除上表列示的持股情况外,社保基

金会还持有本行H股637,338,000股，系通过管理人间接持有（含港股通）。报告期末，社保基金会持有本行

A股和H股共计12,175,826,900股，占本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总数的16.40%。 

4.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以代理人身份持有本行H股。持股数量为报告期末，在该公司开户登记

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H股股份合计数，已剔除汇丰银行、社保基金会通过该公司间接持有的H股

股份249,218,915股、7,027,777,777股，也未包含上述两家股东直接持有的，登记于本行股东名册的H股股

份13,886,417,698股、1,405,555,555股。 

5.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中国银

监会令 2018 年第 1 号）规定的一致行动人，包括上述两家公司在内的 7 家中国烟草总公司下属公司，均授

权委托中国烟草总公司出席本行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是香港中央结

算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本行未知其他前十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商业银行

股权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三）优先股股东总数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本行优先股股东总数 61 户。 

报告期末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

减（股）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比例

（%） 

股份类

别 

质押或

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 100,000,000  22.22 
境内优

先股 
无 

国有

法人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宝信托 - 48,910,000 10.87 境内优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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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增

减（股） 

期末持股数

量（股） 

比例

（%） 

股份类

别 

质押或

冻结情

况 

股东 

性质 

－宝富投资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先股 

建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乾元－日

新月异”开放式理财产品单一资金信

托 

- 20,000,000  4.44 
境内优

先股 
无 其他 

博时基金－工商银行－博时－工行

－灵活配置 5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

理计划 

- 20,000,000  4.44 
境内优

先股 
无 其他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

托·天玑共赢 2 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10,000,000  20,000,000  4.44 
境内优

先股 
无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 
- 18,000,000  4.00 

境内优

先股 
无 其他 

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南省公司 - 15,000,000  3.33 
境内优

先股 
无 

国有

法人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 15,000,000  3.33 境内优

先股 
无 其他 

中信证券－邮储银行－中信证券星

辰 28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14,000,000 3.11 境内优

先股 
无 其他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9,800,000  13,800,000  3.07 境内优

先股 
无 其他 

注：  

1.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根据本行优先股股东名册中所列的信息统计。 

2.“比例”指优先股股东持有优先股的股份数量占优先股的股份总数的比例。 

3.根据银保监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据本行所知，中国烟草总公司河南省公司与本行前十

名普通股股东中的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云南合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4.本行未知其他前十名优先股股东之间，上述其他股东与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一致行动人。 

（四）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行不存在控股股东，不存在实际控制人。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23 年上半年，本集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持

续推进金融工作“三项任务”，在加大服务实体经济力度的同时，提

升金融服务精准性和有效性，业务发展继续保持“稳中有进、稳中提

质”的良好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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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效益保持稳健。报告期内，受益于投资估值增长，集团实现

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460.39亿元，同比增长 4.51%。实现营

业收入 1,371.55 亿元，同比增长 4.77%。 

业务规模稳步增长。报告期末，集团资产总额 13.81 万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 6.33%。客户贷款余额 7.80 万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5,007.40 亿元，增幅 6.86%；客户存款余额 8.58 万亿元，较上年末

增加 6,305.26 亿元，增幅 7.93%。 

资产质量持续夯实。报告期末，集团不良贷款率 1.35%，较上年

末持平；拨备覆盖率 192.85%，较上年末上升 12.17 个百分点。 

（一）利润表分析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利润总额 496.74 亿元，同比增加 40.32

亿元，增幅 8.83%。利润总额主要来源于利息净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

净收入。 

本集团在所示期间的利润表项目的部分资料如下：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2023年1-6月 2022年1-6月 增减（%） 

利息净收入 82,387  85,065 (3.15)   

非利息净收入 54,768 45,847 19.46 

其中: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4,580  24,774  (0.78)   

营业收入 137,155 130,912 4.77 

税金及附加 (1,605) (1,607) (0.12)   

业务及管理费 (40,079) (38,372) 4.45 

信用减值损失 (36,346) (36,827) (1.31)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594) (690) (13.91) 

其他业务成本 (8,985) (7,754) 15.88 

营业利润  49,546 45,662 8.51 

营业外收支净额 128 (20) 不适用 

利润总额 49,674 45,642 8.83 

所得税费用 (3,108) (1,491) 1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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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46,566 44,151  5.4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039 44,052 4.51 

1.利息净收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利息净收入 823.87 亿元，同比减少 26.78

亿元，降幅 3.15%，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为 60.07%，是本集团业务收

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2.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是本集团营业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受资

本市场持续波动、减费让利政策延续、居民消费需求不振等因素的综

合影响，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245.80 亿元，

同比减少 1.94 亿元，降幅 0.78%。 

3.其他非利息收入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其他非利息收入 301.88 亿元，其中投资

收益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合计 176.81 亿元，同比增加 113.88 亿元，

增幅 180. 96%，主要是子公司股权类投资的相关收益同比增长；同时

受规模增加、市场预期改善和美元加息预期放缓等因素影响，债权及

利率类衍生损益增长。汇兑及汇率产品收益 0.85 亿元，同比减少

43.06 亿元，降幅 98.06%，主要是美元多头折算损益下降以及部分货

币互换产品产生亏损。 

4.业务及管理费 

报告期内，本集团业务及管理费400.79亿元，同比增加17.07亿

元，增幅4.45%；本集团成本收入比29.22%，同比下降0.09个百分点。

如对债券利息等收入免税影响进行还原，成本收入比约为26%。 

5.资产减值损失 

报告期内，本集团资产减值损失 369.40 亿元，同比减少 5.77 亿

元，降幅 1.54%，其中贷款信用减值损失 334.13 亿元，同比减少 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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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降幅 3.41%。本集团持续按照《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

行预期信用损失法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银保监规〔2022〕10 号）

要求，采用预期信用损失法，及时更新减值模型各项参数以反映外部

环境变化对资产信用风险的影响。同时，近年本集团不断夯实资产质

量，立足精准计量，合理充分计提拨备，具有充分的风险抵御和损失

吸收能力。 

6.所得税 

报告期内，本集团所得税支出 31.08亿元，同比增加 16.17亿元，

增幅 108.45%。实际税率为 6.26%，低于 25%的法定税率，主要是由

于本集团持有的国债和地方债等利息收入按税法规定为免税收益。 

（二）资产负债表分析 

1.资产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 138,133.60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8,217.89 亿元，增幅 6.33%，增长主要来自于发放贷款及金融投资规

模的增长。 

本集团在所示日期资产总额中主要组成部分的余额（拨备后）及

其占比情况如下：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2023年6月30日 2022年12月31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发放贷款和垫款  7,613,830  55.12  7,135,454 54.93  

金融投资  4,030,061  29.18 3,955,207 30.44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815,757   5.91  806,102 6.20  

拆出资金  550,785   3.99  478,353 3.68  

其他  802,927  5.80  616,455  4.75  

资产总额  13,813,360  100.00  12,991,571 100.00  

客户贷款 



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0 
 

报告期内，本集团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强实体、促消费、

增投资、扩外贸多措并举、精准发力，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金融供给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本集团在所示日期客户贷款总额及构成情况如下：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公司类贷款 5,134,956 65.87 4,711,353 64.58 4,138,582 63.09 

－短期贷款 1,562,770 20.05 1,438,252 19.72 1,309,291 19.96 

－中长期贷款 3,572,186 45.82 3,273,101 44.86 2,829,291 43.13 

个人贷款 2,416,037 30.99 2,365,317 32.43 2,285,096 34.83 

－住房贷款 1,496,827 19.20 1,512,648 20.74 1,489,517 22.70 

－信用卡 480,828 6.17 477,746 6.55  492,580 7.51 

－其他 438,382 5.62 374,923 5.14 302,999 4.62 

票据贴现 244,712 3.14 218,295 2.99 136,722 2.08 

合计 7,795,705 100.00 7,294,965 100.00 6,560,400 100.00 

报告期末，本集团客户贷款余额 77,957.05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5,007.40 亿元，增幅 6.86%。其中，境内银行机构人民币贷款较上年

末增加 4,922.82 亿元，增幅 7.47%。 

公司类贷款余额 51,349.56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4,236.03亿元，

增幅 8.99%，在客户贷款中的占比较上年末上升 1.29 个百分点至

65.87%，其中，短期贷款增加 1,245.18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2,990.85 亿元，中长期贷款在客户贷款中的占比提高至 45.82%。 

个人贷款余额 24,160.37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507.20 亿元，增

幅 2.14%，在客户贷款中的占比较上年末下降 1.44个百分点至 30.99%。

其中个人住房贷款较上年末减少 158.21 亿元，降幅 1.05%，在客户

贷款中的占比较上年末下降 1.54 个百分点至 19.20%；信用卡贷款较

上年末增加 30.82亿元，增幅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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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贴现较上年末增加 264.17亿元，增幅 12.10%。 

2.负债 

报告期末，本集团负债总额 127,584.61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8,004.12 亿元，增幅 6.69%。其中，客户存款较上年末增加 6,305.26

亿元，增幅 7.93%，在负债总额中占比 67.25%，较上年末上升 0.78

个百分点；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10,060.92亿元，较上年末

减少 725.01 亿元，降幅 6.72%，在负债总额中占比 7.89%，较上年

末下降 1.13个百分点。 

客户存款 

客户存款是本集团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报告期末，本集团客户存

款余额 85,795.98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6,305.26亿元，增幅 7.93%。

从客户结构上看，公司存款占比 60.25%，较上年末下降 1.11 个百分

点；个人存款占比 38.19%，较上年末上升 1.01 个百分点。从期限结

构上看，活期存款占比 35.13%，较上年末下降 1.03 个百分点；定期

存款占比 63.31%，较上年末上升 0.93个百分点。 

本集团在所示日期客户存款总额及构成情况如下：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公司存款 5,168,576   60.25 4,877,033 61.36  4,550,020 64.63 

—活期 2,124,907  24.77 1,989,383 25.03  2,061,672  29.28  

—定期 3,043,669  35.48 2,887,650 36.33  2,488,348  35.35  

个人存款 3,276,988  38.19 2,955,724 37.18  2,402,812 34.13 

—活期 889,001  10.36 885,013 11.13  850,831  12.09  

—定期 2,387,987  27.83 2,070,711 26.05  1,551,981  22.04  

其他存款 2,061  0.02 4,227 0.05  3,359  0.05 

应计利息 131,973  1.54 112,088 1.41  83,586  1.19 

合计 8,579,598  100.00 7,949,072 100.00 7,039,777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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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流量表分析 

报告期末，本集团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241.98 亿元，较上

年末减少 246.05 亿元。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为净流出 51.23 亿元，同比多流出 942.32 亿

元，主要是吸收存款产生的现金流入同比减少，此外，拆借等流动性

安排产生的现金净流出也有所减少。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为净流出 622.28 亿元，同比少流出 460.50 亿

元，主要是债券投资产生的现金净流出减少。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为净流入 409.86 亿元，同比多流入 388.77 亿

元，主要是发行和赎回债券产生的现金净流入增加。 

（四）分部情况 

1.按地区划分的经营业绩 

本集团在所示期间各个地区的利润总额和营业收入如下：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2023年1-6月 2022年1-6月 

利润总额 占比（%） 营业收入
1
 占比（%） 利润总额 占比（%） 营业收入

1
 占比（%） 

长江三角洲 25,050 50.43 48,281 35.20 21,003   46.02  43,074   32.89  

珠江三角洲 3,481 7.01 12,746 9.29 4,277  9.37  12,545   9.58  

环渤海地区 7,652 15.40 15,642 11.40 2,459   5.39  16,296   12.45  

中部地区 10,107 20.35 19,487 14.22 14,842   32.51  19,278   14.74  

西部地区 4,243 8.54 11,548 8.42 2,924   6.41  12,002   9.17  

东北地区 611 1.23 3,659 2.67 325   0.71  3,839   2.93  

境外 4,057 8.17 9,196 6.70 2,251   4.93  5,624   4.30  

总行
2 (5,527) (11.13) 16,596 12.10 (2,439)  (5.34)  18,254   13.94  

合计
3  49,674  100.00 137,155 100.00 45,642   100.00  130,912  100.00  

注： 

1. 包括利息净收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汇兑及汇

率产品净收益/（损失）、其他业务收入，资产处置收益和其他收益。下同。 

2. 总行含太平洋信用卡中心。下同。 

3. 合计含少数股东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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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分部间收入分配考核规则的调整，同期比较数据已根据当期口径进行编制。 

2.按业务板块划分的经营业绩 

本集团的业务主要分成四类：公司金融业务、个人金融业务、资

金业务和其他业务。本集团在所示期间按业务板块划分的利润总额和

营业收入情况如下：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2023年1-6月 2022年1-6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营业收入 137,155 100.00 130,912 100.00 

公司金融业务 66,745 48.66 62,234 47.54 

个人金融业务 54,341 39.62 52,484 40.09 

资金业务 15,958 11.64 15,905 12.15 

其他业务 111 0.08 289 0.22 

利润总额  49,674  100.00  45,642  100.00 

公司金融业务 20,614 41.50 13,949 30.56 

个人金融业务 17,144 34.51 17,895 39.21 

资金业务 12,117 24.39 13,810 30.26 

其他业务 (201) (0.40) (12) (0.03) 

注：因分部间收入分配考核规则的调整，同期比较数据已根据当期口径进行编制。 

（五）资本充足率 

本集团遵照银保监会《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及其相

关规定计量资本充足率。自2014年银保监会首次核准使用资本管理高

级方法以来，本行按监管要求稳步推进高级方法的实施和深化应用，

2018年经银保监会核准，扩大高级方法实施范围并结束并行期。根据

2021年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管规定（试行）》

要求，本集团附加资本要求为0.75%。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

14.57%，一级资本充足率11.86%，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84%，均满

足监管要求。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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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本集团 本行 本集团 本行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860,053   711,766   840,164   701,902  

一级资本净额  1,036,471   886,555   1,016,644   876,692  

资本净额  1,272,971   1,119,391   1,250,317   1,104,732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9.84   9.14   10.06   9.40  

一级资本充足率(%)  11.86   11.38   12.18   11.74  

资本充足率(%)  14.57   14.37   14.97   14.80  

注：中国交银保险有限公司和交银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不纳入并表范围。 

（六）杠杆率 

本集团依据银保监会《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修订）》计量

杠杆率。根据 2021 年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监

管规定（试行）》要求，本集团附加杠杆率要求为 0.375%。报告期末，

本集团杠杆率 6.84%，满足监管要求。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 

2022年12月31

日 

2022 年 9 月 30

日 

一级资本净额 1,036,471 1,039,682 1,016,644 993,562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15,150,643 14,983,789 14,349,614 14,005,204 

杠杆率(%) 6.84  6.94  7.08  7.09  

（七）资产质量 

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 1,049.64 亿元，较上年末增加

64.38 亿元，不良贷款率 1.35%，与上年末持平；逾期贷款余额占比

较年初有所上升。本集团对逾期贷款采取审慎的分类标准，逾期 60

天以上的对公贷款均已纳入不良贷款，占不良贷款的 70%。逾期 90

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占不良贷款的 63%。 

按业务类型划分的关注类及逾期贷款分布情况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关注类贷

款余额 

关注类贷

款率(%) 

逾期贷款

余额 

逾期贷款

率(%) 

关注类贷

款余额 

关注类贷

款率(%) 

逾期贷款

余额 

逾期贷款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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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类贷款 92,913 1.81 53,945 1.05 84,584 1.80 46,309 0.98 

个人贷款 25,281 1.05 45,858 1.90 20,499 0.87 38,483 1.63 

住房贷款 8,616 0.58 13,253 0.89 8,051 0.53 13,023 0.86 

信用卡 14,964 3.11 26,681 5.55 10,808 2.26 20,122 4.21 

个人经营类贷

款 
574 0.19 2,227 0.75 436 0.18 1,985 0.83 

其他 1,127 0.81 3,697 2.65 1,204 0.88 3,353 2.45 

票据贴现 15 0.01 24 0.01 1 0.00 36 0.02 

合计 118,209 1.52 99,827 1.28 105,084 1.44 84,828 1.16 

按业务类型划分的贷款及不良贷款分布情况 

（除另有标明外，人民币百万元） 

  

 

2023 年 6 月 30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贷款 占比(%) 不良贷款 
不良贷款

率(%) 
贷款 占比(%) 不良贷款 

不良贷款

率(%) 

公司类贷款 5,134,956 65.87 81,661 1.59 4,711,353 64.58 78,487 1.67 

个人贷款 2,416,037 30.99 23,279 0.96 2,365,317 32.43 20,003 0.85 

住房贷款 1,496,827 19.20 7,104 0.47 1,512,648 20.74 6,731 0.44 

信用卡 480,828 6.17 11,714 2.44 477,746 6.55 9,310 1.95 

个人经营类贷

款 
298,769 3.83 1,829 0.61 239,271 3.28 1,716 0.72 

其他 139,613 1.79 2,632 1.89 135,652 1.86 2,246 1.66 

票据贴现 244,712 3.14 24 0.01 218,295 2.99 36 0.02 

合计 7,795,705 100.00 104,964 1.35 7,294,965 100.00 98,526 1.35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有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

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本集团于 2023年 1月 1日起执行财政部于 2020年 12月修订发

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5 号—保险合同》，详情请见本行 2023 年 4

月 28日发布的公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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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任德奇 

日    期    2023年8月25日 


